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金門縣政府 113年 1月 24日府教特字 1130007744號函辦理。 

貳、錄取名額：特教助理人員 1名(全日)。 

參、報名資格條件：需具備下列三項條件之一項，且無「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之情事者」。 

    一、高中（職）以上學歷，具基本文書處理能力。  

    二、曾有特教相關工作經驗。 

    三、申請學生親屬。 

肆、公告方式及日期： 

    一、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小校網。 

    二、簡章下載：請自行於上述網站下載列印。 

伍、報名時間、地點與方式： 

    一、報名時間：113年 2月 7日(三)~113年 2月 15日(四)12:00止。 

    二、報名地點：上岐國小附設幼兒園。 

       （烈嶼鄉上岐村青岐 123號  電話﹕362409轉 22） 

    三、報名方式﹕攜帶相關證件親自辦理。 

陸、甄選時間地點方式及分數比率：  

    一、時間：113年 2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5﹕00。 

    二、甄選地點：上岐國小  

    三、分數比率：  



     （一）資料審查：佔總分 20% （請於面試當日繳交）。  

          1.曾擔任特教助理員工作，每年以 5分計，最高採 10 分。 

          2.曾參加特教相關研習，每小時 1分，最高採計 10 分 

     （二）面試：佔總分80% 

1. 依特教知能、學生輔導知能、服務熱忱、表達能力及儀容

舉止等項評定。 

柒、甄選錄取公告時間：113年2月15日（星期四）16：30前。 

    ※錄取名單公布於上岐國小網站。 

捌、報   到：請於通知期限內向本園人事報到，以辦理相關保險事宜。 

玖、工作時間：全日制07:30至16:00（含休息時間），每日最多以8小時

計，每週最多40小時；配合學生放學時間得彈性調整，以契約訂定內容為

準。 

壹拾、人員薪資：以本校學生實際上課日給薪，依據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

關按時計酬人員支薪標準表規定支薪，以小時計酬，每小時新台幣183

元，無年終獎金及其他福利。 

※依據鑑輔會核給之每月服務總時數標準，助理員所領薪資以實際到校服

務時數計算。 

壹拾壹、 工作內容項目及職責：詳如附件。 

壹拾貳、本簡章經校長核定，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如有補充事項， 

      另行公布之。 

 

 



                        金門縣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工作職責 

一、專業能力 

1. 完成本縣辦理之特殊教育相關職前教育訓練 12小時以上。 

2. 每學期參與特殊教育相關知能研習 5小時以上。 

二、工作內容 

1. 依學校規劃之學生所需協助內容包含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助、安全維護等。 

2. 依學校規劃之工作時間表，確實到學生班級提供服務。 

3. 各項協助策略均須經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與確認，並由特教教師、普通

班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指導與示範後得以執行。 

項目 工作內容 備註 

一 

、 

生 

活 

自 

理 

指 

導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保持個人整潔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穿脫衣物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如廁或換尿布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用餐準備、餵食及餐後處理  

協助特教學生維持正確姿勢或擺位及使用輔具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午休  

其他  

二 

、 

教 

學 

協 

助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課程參與  

協助特教生分組教學或個別教學  

協助執行治療師建議訓練之活動  

協助老師觀察、紀錄特教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  

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協助教學設備及環境維護  

協助特教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其他  

  三 

、 

安 

全 

維 

護 

協助老師執行特教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策略  

協助維護特教學生上、下學安全  

協助維護特教學生在校作息安全  

協助維護特教學生校外教學安全  

協助與指導特教學生按課表、作息轉換學習場所  

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其他  

 

附件一 



金門縣上岐國民小學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考核要點 

一、為落實學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平時考核，依據本縣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支持服務人力

支援計畫內容訂定本考核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三、學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平時考核，應由特教生教師及相關人員就其工作態度、績

效、品德操守、團隊合作、出缺勤情形確實執行考核，每學期由輔導室（或負責處

室）召開考核會議，考核結果經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定並做為是否續聘之依據。 

四、學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考核項目依據其工作職責（如附表一）進行績效考核，考

核項目及評分標準如下： 

  (一)考核項目 

    1.專業能力 

      a.每學期參與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5小時以上。 

      b.每日填寫服務紀錄。 

    2.工作品質 

      a.能依學校規劃之學生所需協助內容確實提供服務。 

      b.能依學校規劃之工作時間表，確實為特殊學生提供服務。 

      c.學生各項協助策略均在特教教師或普通班教師之指導與示範後正確執行。 

    3.差勤及態度 

      a.依人事室差假相關規定考核出缺勤情形。 

      b.工作態度積極，能主動協助教師處理特殊生學習的相關事務。 

      c.能以熱心、耐心、愛心特殊學生相關事務 

      d.與學生、老師、家長溝通良好。 

e.品德操守良好，未有不良事蹟。 

  (二)考核方式 

    1.期末考核：每學期末由輔導室或負責處室主任召集特教組長、特教生導師召開考

核會議，進行年度考核。 

    2.專案考核：指平時有重大功過或違反契約相關規定時，隨時辦理之考核。 

  (三)評分標準 

    1.專業能力占 20% 

    2.工作品質占 60% 

    3.差勤及態度占 20% 

    前項評分結果八十分以上列甲等繼續聘僱，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列乙等，連續二

年乙等者不予續聘，七十分以下列丙等者不予續聘。 

五、辦理年度或專案考核後，經核定不續聘者，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收到不續

聘通知書後如有異議，應於次日起 20 日內向學校人事室提出申訴，學校依申訴案

件處理辦法進行處理。 

六、本考核要點，陳送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居住地址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最高學歷  

   

  特教工作經歷 

       （單位）                   起訖時間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報名資格 □高中（職）以上，且具有文書處理能力 

□曾有特教相關工作經驗 

□申請學生親屬 

 

   報名繳交文件 □身分證正反影本 

□學歷證件影本 

□擔任特教助理員證明文件 

□學歷證明書 

 

 

 
本人已閱讀簡章所述 1.工作職責 2.考核要點後無異議        

                          簽名﹕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人         報考金門縣上岐國小附設幼兒園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

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已詳閱甄選內容簡章甄選，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所附證件正（影）本屬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

錄取資格。 

二、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

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無異議由本園逕行解聘。 

 

 

此致 

金門縣上岐國小附設幼兒園 

                    

 

 

 切   結   人 ：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